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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背景 

1.1 工作背景 

为切实、有效遏制电动二轮车交通事故，加强我市电动二轮车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规范电动二轮车行车秩序，全面促进治安防范、消

防安全，2020 年 4 月 9 日，深圳交警联合宝安、光明区政府，在宝

安、光明区开展电动二轮车备案试点工作，为下一步我市电动二轮车

登记上牌奠定管理基础。随着宝安、光明区电动二轮车备案试点工作

的有序推进，既有的道路限制电动二轮车行驶政策已难以适应和满足

备案登记后市民的日常出行需求。 

为加强我市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组

织开展宝安、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研究，以满足市民群众

的出行需求为主要前提，以确保通行连贯性和安全性为基准，对电动

二轮车通行管理政策作出调整，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 

1.2 工作目的 

本次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1、现状调研。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踏勘、调研座谈等方式，重

点开展宝安、光明区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以及市民公众对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的意愿调查工作，充分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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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2、合理设置。结合现状调研结果，考虑满足市民通行需求、结

合非机动车道设施实际情况、兼顾交通安全管理需要，明确电动二轮

车道路通行管理的总体思路，进而确定宝安、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道路

通行管理方案，并结合相关部门、街道及社会公众意见，进行科学合

理优化和调整。 

3、提出建议。针对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后可能存在的交通安全

风险和运行风险，提出相关具体的防范建议和保障措施建议。 

1.3 工作过程 

项目工作过程主要分为制定工作大纲、开展调研调查、编制初步

成果、完成最终成果四个阶段。 

1、制定工作大纲。研究制定《宝安、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道路通

行管理研究》的整体工作方案，同时拟定各区的调研调查内容和具体

实施方案。 

2、开展调研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内容：一是面向街道及社

区居民的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及意愿问卷调查工作；二是主要道路断

面电动二轮车流量分布和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的摸底工作；三是面向

辖区大队、中队以及相关部门的调研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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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市民电动二轮车出行需求和通行管理意愿问卷调查 

  

图 1-2 非机动车道设施现场调查 

  

图 1-3 相关部门调研座谈 

3、编制初步成果。明确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的总体思路和

基本原则，结合部门座谈、问卷调查、现场实勘情况和辖区电动二轮

车交通安全数据，考虑满足市民出行需求，结合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兼顾交通安全管理需要，充分征求相关部门及市民意见，科学合

理设置禁行道路。并针对可能存在的交通安全和运行风险，提出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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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防范和保障建议，编制形成初步成果报告。 

4、完成最终成果。充分吸取各相关部门及市民公众的反馈建议，

合理善宝安区、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方案，形成最终成果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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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调查 

2.1 调查目的 

通过现场实地调查、纸质问卷调查、座谈调研等形式，综合开展

宝安及光明区电动二轮车现状调查工作，主要实现以下三个目的： 

1、充分调研和掌握电动二轮车使用者的出行需求、出行特征及

对通行管理政策的意愿，为辖区通行管理方案制定提供依据； 

2、结合资料搜集、现场踏勘，摸底辖区主要道路非机动车道设

施建设情况及通行条件； 

3、掌握宝安、光明区各街道电动二轮车备案登记数量和进度情

况。 

2.2 调查方案 

2.2.1 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及民意调查 

依托宝安、光明区备案试点工作，开展市民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

及通行管理意愿的调查（调查问卷详见附件 1）。同时，结合视频调

查，选取早晚高峰时段调查辖区主要道路断面的电动二轮车流量，具

体调查内容如下： 

1、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一是通过问卷调查电动二轮车使用市

民的居住街道社区、出行时段、出行频率、出行目的、平均出行时长、

出行道路设施情况以及地铁接驳意愿等出行特征。二是通过视频调查，

分析主要道路断面电动二轮车流量特征分布。在全市范围的主要道路

共选取 108个道路断面，其中宝安区 87个、光明区 21个，采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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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影像清点的方式，针对主要道路早高峰时段（7:00 至 9:00）及

晚高峰时段（17:30-19:30）双方向电动二轮车的断面流量、电动二

轮车的实载人数（含驾驶员）进行统计。 

2、通行管理意愿：通过纸质问卷调查，对市民通行管理政策的

接受程度、可忍受的绕行时长，对辖区限行路段、时段设置和非机动

车道设施完善的相关建议进行调查摸底。 

2.2.2 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调研 

结合各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搜集资料，对

辖区高风险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设施进行现场踏勘，包括非机动车道建

设情况、路面完整程度和无障碍设施设置情况等。其中非机动车道建

设情况主要按以下原则分类调查： 

第一类是有独立非机动车道路段：主要包括设置在机动车道上有

物理隔离（绿化带、护栏等硬隔离）的非机动车道，设置在机动车道

上有标线隔离非机动车道以及设置在人行道上有特殊材料铺装的人

非共板型非机动车道。 

  
图 2-1 物理隔离非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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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标线隔离非机动车道  图 2-3特殊铺装人非共板型 

第二类是设置在人行道上有标线隔离的人非共板型非机动车道。 

  

图 2-4 标线隔离的人非共板型 

第三类无非机动车道路段：主要包括仅设置人非共板标志牌的人

行道路段，人行道路段和既无人行道也无非机动车道路段（如公路断

面等）。 

  

图 2-5人非共板标志牌         图 2-6 无人行道 

2.2.3 备案登记工作进展调研 

联系街道社区，对目前电动二轮车累计备案数量、线下学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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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生成号牌数量、安装号牌数量和安装率进行调查，明确辖区备案

登记所处的进展阶段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搜集街道社区对通行管理

的相关反馈建议。 

2.3 实施过程 

2.3.1 调查时间 

1、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及民意征求调查 

2020年 5月 11日，开始启动宝安区、光明区电动二轮车纸质问

卷调查。截止 5月 23日，共回收宝安区调查问卷 3001份、光明区调

查问卷 4798 份，完成宝安区和光明区的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及通行

管理意愿的调查统计、整理汇总以及修正校核工作。 

2020年 5月 12日，开始启动宝安区、光明区电动二轮车流量特

征分布调查工作，5 月 23 日完成电动二轮车流量分布清点、校核及

高峰小时断面流量统计工作。 

2、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调研 

2020年 5月 12日，启动宝安区、光明区主要道路非机动车道基

础设施调查调研工作，5 月 21 日联合辖区大队、中队、交安办开展

道路基础设施及社区备案登记工作的现场调研，5 月 22 日完成非机

动车道设施现场踏勘及绘图工作。 

3、备案登记工作进展调研 

2020年 5月 13日，开始启动宝安区、光明区电动二轮车备案登

记工作调研工作，5 月 26 日完成街道社区备案登记情况资料搜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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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更新。 

2.3.2 调查样本 

1、调查问卷 

已开展的问卷调查工作主要面向宝安区、光明区，包括宝安区

10个街道、98个社区，光明区 6个街道、35个社区，共回收有效问

卷数量 7799份，具体样本数量分布（街道级）如下表： 

表 2-1 宝安区、光明区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及民意征求调查数量分布表 

辖区 街道 问卷数量 辖区 街道 问卷数量 

宝安区 

福海街道 231 

光明区 

凤凰街道 974 

福永街道 215 公明街道 347 

航城街道 235 光明街道 449 

沙井街道 489 马田街道 921 

石岩街道 122 新湖街道 395 

松岗街道 273 玉塘街道 1707 

西乡街道 583 未填写 5 

新安街道 537   

新桥街道 180   

燕罗街道 133   

未填写 3   

合计 3001 合计 4798 

2、流量特征分布 

电动二轮车流量调查共完成了全市 108 个主要道路断面在高峰

时段的电动二轮车断面流量、实载人数（含驾驶员）调查，其中宝安

区选取 2020年 5月 11日高峰时段内共 67条道路、87个断面，光明

区选取 2020 年 5 月 9 日高峰时段内共 14 条道路、21 个断面，具体

断面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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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宝安区、光明区电动二轮车流量调查断面点位图 

表 2-2 宝安区电动二轮车流量调查断面分布表 

辖区 道路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序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宝安区 

1 宝安大道 

1 金海路口 

2 机场南路 

3 松明大道 

4 福永大道 

2 广深公路 

5 新桥派出所 

6 广深路税务局门口 

7 广深-东方交界处 

8 107国道 

9 高新区广深高速桥 

3 松福大道 

10 蚝乡路 

11 松福大道派出所 

12 新沙路 

13 广进路 

4 洲石公路 

14 料坑新村 

15 石岩物流园 

16 宝石南路 

5 广田路 
17 众福路 

18 朝阳路 

6 松白路 
19 方正科技园 

20 东源人行天桥 

7 福永大道 21 107国道福永大道 

8 锦程路 22 蚝乡路 

9 南环路 23 沙井 

10 宝石路 25 特来电充电站 



14 

辖区 道路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序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11 帝堂路 26 沙三路 

12 东环路 27 新沙路 

13 凤塘大道 
28 宝安大道 

29 中心路 

14 福凤路 30 福永大道 

15 立业路 32 立业路 

16 石观路 
33 恒安和加油站 

34 水田社区天桥路段 

17 松明大道 
35 松瑞路 

36 139号路口 

18 松瑞路 37 沿河南路 

19 象山大道 38 正大安厂 

20 新和大道 39 广田路 

21 新沙路(沙井) 
40 松福大道 

41 沙井路 

22 裕安一路 42 晶城百货 

23 宝民二路 43 西乡立交宝民二路北 

24 宝农一巷 44 五巷市场 

25 宝石东路 45 官田花园路段 

26 宝源南路 46 新湖学校路段 

27 北环路 47 宝石东路 

28 碧湾路 48 宝安大道 

29 创业一路 49 宏发领域 

30 大洋路 50 福瑞路 

31 东方大道 51 大田洋 

32 翻身路 52 海乐社区路段 

33 凤凰山大道 53 凤凰山东区 

35 凤凰中心街 55 凤凰天桥公交站 

36 福安路 56 塘新路 

37 福园一路 57 建安路 

38 福洲大道（福永） 58 信联商业中心 

39 岗胜路 59 岗头路 

40 共和工业大道 60 红苹果商店 

42 航城大道 62 宝安大道 

43 洪田路 63 洪田众百货 

44 华美路 64 田园路 

45 机场南路辅道 65 国道转机场南 

46 将军路 66 教育北路 

47 坑尾塘一路 67 洪田坑尾路 

48 空港一道 68 空港大道 

49 荔园路 69 永福路 

51 前进一路 71 新安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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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 道路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序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52 石岩北环路 72 思沃德有限公司路段 

53 塘坑路 73 羊台山路 

54 田心大道 74 宝石东路 

55 新安二路 75 宝民一路 

56 新安六路 76 宝源南路 

57 新安四路 77 黄金台小区路段 

58 新安一路 78 宝安大道 

59 新二庄村路 79 安能物流园门口 

60 新发东路 80 惠丰百货 

61 新桥立交 81 107新桥立交 

62 新玉路 82 石岩交界 

63 兴华一路 83 宝安大道 

64 兴业西路 84 万里路 

65 永福路 85 和平路 

66 永和路 86 建安路 

67 中心路（宝安） 87 北环路 

表 2-3 光明区电动二轮车流量调查断面分布表 

辖区 道路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序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光明区 

1 松白路 

1 松白路-长春路 

2 松白路高级中学 

3 粤空工业园路口 

2 光侨路 

4 光侨路-东红路 

5 光侨路什盛华科技园 

6 光侨路-华夏路 

3 根玉路 
7 根玉路宏发工业路口 

8 根玉路石围路口 

4 河堤路 
9 河堤路莲塘工业区 

10 河堤路-上村 

5 振兴路 
11 振兴路-中鹏工业区 

12 振兴路-中国银行路口 

6 田寮路 13 田寮路-松白路 

7 将富路 14 大围村口将富路 

8 东明大道 15 东明大道-高新西路 

9 东长路 16 长风路-东长路 

10 水贝路 17 水贝路-下村小学旁 

11 光明大道 18 光明大道-华夏路 

12 周家大道 19 周家大道沙河工业区 

13 华裕路 20 华裕路-周家大道 

14 观光路 21 观光路-龙大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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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调研 

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调研主要面向电动二轮车安全高风险道路，

已调查部分包括宝安区 83条道路、光明区 19条道路，样本道路选取

原则为交通安全风险较高的路段，具体踏勘道路清单如下表： 

  
图 2-8 宝安区、光明区非机动车道设施调研道路分布图 

表 2-4 宝安区、光明区交通安全高风险道路清单 

光明区 宝安区 

序

号 
路名 

序

号 
路名 

序

号 
路名 

序

号 
路名 

序

号 
路名 

1 松白路 1 宝安大道 22 新和大道 43 前进一路 64 金湾大道 

2 光侨路 2 107国道 23 新沙路 44 桥和路 65 宝源路 

3 根玉路 3 松福大道 24 宝民二路 45 石岩北环 66 西乡大道 

4 东明大道 4 洲石路 25 宝源南路 46 松白路 67 前进二路 

5 华裕路 5 福永大道 26 北环路 47 塘坑路 68 机场南路 

6 周家大道 6 东环路 27 碧湾路 48 塘头大道 69 空港一道 

7 公常路 7 广田路 28 大洋路 49 田园路 70 机场支一道 

8 松福大道 8 锦程路 29 翻身路 50 外环路 71 领航二路 

9 将富路 9 南环路 30 凤凰大道 51 万里路 72 领航三路 

10 河堤路 10 宝石东路 31 福安路 52 新安四路 73 领航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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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洲石玉支路 11 宝石路 32 福洲大道 53 新安一路 74 凯城二路 

12 红银路 12 创新路 33 岗胜路 54 新玉路 75 航站二路 

13 北环大道 13 帝堂路 34 工业大道 55 兴华一路 76 航站四路 

14 观光路 14 福凤路 35 洪田路 56 兴业西路 77 兴围路 

15 光明大道 15 立业路 36 机场道 57 永福路 78 科坑大道 

16 富利路 16 松明大道 37 建兴二路 58 永和路 79 福园一路 

17 下村路 17 松瑞路 38 空港一道 59 永通路 80 福园二路 

18 长春中路 18 象山大道 39 龙王庙路 60 裕安一路 81 工业二路 

19 南环大道 19 新安六路 40 排北路 61 中心路 82 凤塘大道 

  
20 金港大道 41 航城大道 62 芙蓉大道 83 芙蓉路 

  
21 沙松路 42 松岗大道 63 西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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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发展现状 

3.1.1 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分析 

结合宝安、光明区电动二轮车出行需求和通行管理意愿调查问卷

统计结果，对电动二轮车出行时段、频率、目的等出行特征分析如下。 

1、出行时段 

 
图 3-1 宝安区、光明区居民电动二轮车出行时间分布 

通勤、接送学生等需求大，电动二轮车出行多集中在早、晚高峰

时段。大多数居民使用电动二轮车出行时间为早 7点-9点、晚 17点

-19 点，其中早高峰出行特征更加明显，占比高达 37%-42%，宝安区

高峰时段出行占比 72%，光明区高峰出行占比 60%。 

2、出行频率 

42% 

30% 

8% 6% 

14% 

37% 

23% 

10% 8% 

22% 

39% 

26% 

9% 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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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50%

早高峰7点至9点 晚高峰17点至19点 夜间20点至24点 其余时段 不确定 

宝安区 光明区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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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宝安区、光明区居民电动二轮车出行频率分布 

由于轻便灵活等特点，电动二轮车出行频率较高。约 72%-83%的

居民使用电动二轮车的频率达到了日均一次及以上，其中 50%的居民

平均一天多次骑行电动二轮车。与宝安区相比，光明区居民对电动二

轮车的依赖性更强。 

3、出行目的 

 

图 3-3 宝安区、光明区居民电动二轮车出行目的分布 

出行目的呈多样化特征，其中上下班通勤比例最高。电动二轮

车出行目的多为上下班通勤、购物买菜、接送小孩等刚性出行需求，

其中约35%-40%的居民为通勤出行，与高峰时段出行特征吻合，约24%

的电动二轮车出行用于购物、买菜，15%为接送小孩上下学。 

4、出行时长 

48% 

24% 
19% 

3% 5% 

53% 

30% 

15% 

2% 1% 

51% 

28% 

1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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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宝安区、光明区居民电动二轮车出行时长分布 

电动二轮车仍是中、短距离出行首选，长距离出行占比相对较低。

居民电动二轮车出行时长多集中在 5-30 分钟内，与出行频率和电池

续航里程数据相匹配，少于 5分钟和多于 30分钟的出行占比约 20%，

其中，宝安区极短距离出行（少于 5分钟）的人数占比约是光明区的

两倍。 

5、出行道路设施情况 

 

图 3-5 宝安区、光明区居民电动二轮车出行道路设施情况分布 

出行道路设施以人非混行居多，少数道路为机非混行。约 48%-53%

的非机动车道类型为人非混行，约 29%-36%的居民出行道路设有独立

非机动车道，其安全性和骑行体验感较高。相反，仍有约 17%的居民

骑行在机动车道上，安全风险相对较高。 

6、轨道接驳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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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宝安区、光明区居民电动二轮车出行轨道接驳意愿 

考虑到未来轨道线路开通，居民接驳意愿尚不明朗。受已开通线

路和站点数量影响，未来宝安区使用电动二轮车接驳地铁的意愿人数

占比（20%）远高于光明区（7%）。随着未来新一期轨道线网的建成，

考虑电动二轮车换乘地铁（28%）和不考虑（23%）的意愿人数占比接

近，且大多数居民（37%）仍持观望态度。 

7、断面流量分布 

为识别宝安区、光明区的电动二轮车通行主要走廊，分析电动二

轮车使用强度及流量分布情况，对辖区内主要道路断面、交叉口的电

动二轮车通行流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宝安区 

通过分析可得，宝安区电动二轮车通行走廊主要集中在主干道宝

安大道、洲石路及次干道宝石路、宝源南路、新安六路、裕安一路。

其中，流量排名靠前的断面分别是洲石公路料坑新村（2052辆/小时）、

宝石路特来电充电站（2046辆/小时）、宝源南路新湖学校路段（1890

辆/小时），而空港一道（72 辆/小时）、松福大道广进路段（240 辆/

小时）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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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宝安区电动二轮车流量分布图 

 

图 3-8 宝安区主要道路断面电动二轮车流量 

（2）光明区 

通过分析可得，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通行走廊主要集中在主干道松

白路及次干道振兴路、将富路、水贝路，观光路、根玉路、光侨路等

主干道电动二轮车流量分布相对较少。其中，流量排名靠前的断面分

别是楼村振兴路中国银行路段（1248 辆/小时）、松白路粤空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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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1200 辆/小时），而东明大道高新西路段（228 辆/小时）则相

对较少。 

 

图 3-9 光明区电动二轮车流量分布图 

 

图 3-10 光明区主要道路断面电动二轮车流量 

8、通行管理意愿 

（1）居民态度 

大多数居民对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政策持支持态度。通过对调查

问卷分析，在保证出行需求的前提下，宝安、光明区居民对安全风险

大、设施不完善的道路实行禁止通行管理的意愿较高，近 70%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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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支持该项政策实施，20.1%的居民持中立态度，仅 10.9%的居民

反对电动二轮车限行政策。其中宝安区和光明区对通行管理政策支持

率分别为 60.1%和 74.5%。 

（2）市民建议 

建议住宅用地周边的主要通勤道路不应设置为禁行道路。包括宝

安区的宝安大道（10.2%）、新沙路（6.5%）和沙井西环路（3.3%），

而光明区居民出行需求较宝安区更为集中，23.4%的居民认为松白路

不应设置为限行道路，光侨路（6.5%）和光明大道（5.9%）则分别位

于第二和第三。 

建议部分需求较高的道路尽快完善非机动车道设施。包括宝安区

的宝安大道（10.1%）、新沙路（6.4%）、环镇路（3.6%），光明区的松

白路（23.9%）、振明路（6.7%）、光侨路（6.4%），上述居民反馈道路

与出行需求较大路段高度重合。 

     
图 3-11 宝安区出行需求较大路段   图 3-12 宝安区需完善非机动车道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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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光明区出行需求较大路段   图 3-14 光明区需完善非机动车道路段 

3.1.2 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设置情况 

为全面分析宝安区和光明区的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将对以下三

种类型的道路展开调查：一是日常通勤流量集中的主干道；二是电动

二轮车事故高发路段；三是主要货运通道。上述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设

施将按照道路横断面形式分为独立非机动车道、人非共享车道-标线

隔离、无非机动车道三种。 

1、分布特征 

经调查，宝安区、光明区非机动车道的空间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1）非机动车道设施与住宅小区的空间分布一致性较高 

从道路周边用地性质来看，非机动车道大多分布于住宅用地两侧，

方便周边片区居民上下班通勤，例如松白路，作为连贯光明区南北方

向的主要通道，非机动车道设施完善，其两侧分布了大量的住宅片区，

如上村片区、下村片区、合水口片区、塘尾片区、田寮片区等。 

（2）道路等级越高的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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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光明区城市主干道共有 18 条，均具备不同断面形式的非机

动车道设施，其中具备独立非机动车道的共有 6 条，分别是观光路、

松白路、光侨路、河堤路、光明大道、公明南环大道；具备人非共享

型非机动车道的共有 12条，分别是根玉路、华裕路、公明东环大道、

公明北环大道、公明西环大道、华夏路、东长路、金安路、望胜路、

金发路、周家大道、长春北路。 

2、断面形式 

通过对宝安区、光明区内所有主干道、事故高发路段和主要货

运通道的调查可得，非机动车道主要断面形式共分为以下四种： 

   

图 3-15 独立非机动车道      图 3-16 人非共享车道-标线隔离 

    

图 3-17 人非共享车道-标志牌       图 3-18 无非机动车道（公路断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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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宝安区、光明区道路非机动车道设施分布图 

3.1.3 电动二轮车备案试点工作进展 

为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交通出行顺畅有序，规范电

动二轮车管理，宝安区新安街道安乐社区、光明区光明街道白花社区

先行开展电动二轮车备案试点工作，为下一步登记上牌奠定管理基础。

目前，备案登记工作正在街道、社区中有序推进，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4 月 9 日至 19 日，先行在新安街道安乐社区、光明

街道白花社区进行试点； 

第二阶段：4 月 20 日至 4 月底，启动新安街道、光明街道所有

社区的备案试点工作； 

第三阶段：6 月 15 日前，完成宝安、光明全区范围备案试点工

作。 

自 4月 9日以来，经过 2个月的推进，宝安、光明两区共完成系

统注册 95.66万人，生成备案标识 87.56万张，安装备案标识 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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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张，目前安装标识进度为 90.5%。同时，两区完成快递、外卖等民

生行业注册 2.1万人，生成备案标识 2.1万张，安装备案标识 1.7万

张，安装标识进度 80.6%。同时，电动二轮车备案试点工作对交通秩

序及安全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四个提升”。 

1、电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显著提升。备案试点工作要求驾

驶人必须进行交通安全培训，目前宝安、光明两区共完成交通安全学

习 90.25万人，培训进度达 94.3%。宝安区 5月份电动二轮车驾驶人

头盔佩戴率为 86.59%，环比上升 5.32%；光明区 5月份电动二轮车驾

驶人头盔佩戴率为 92%，同比上升 40%。 

2、交通安全水平显著提升。自电动二轮车备案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已备案的电动车驾驶人实现交通事故零伤亡，且近半个月以来（上

牌量已达存量 60%），宝安区及光明区共发生涉电动车一般程序交通

事故 5 起，造成 1 人死亡、4 人受伤，环比分别下降 66.7%、66.7%、

76.5%。 

3、交通文明秩序显著提升。备案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宝安、光

明两区共接报涉电动车举报类交通警情 195宗，同比下降 11.4%。从

四月份备案试点工作后的数据来看宝安、光明两区的交通文明指数显

著提升；宝安区 4月份交通文明指数 85.24分，同比上升 0.95%；光

明区 4月份交通文明指数 95.28分，同比上升 1.15%。 

4、基层综合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电动车实施备案后，试点社

区清晰掌握电动车存量及车主信息，涉电动车交通、治安、消防等基

层综合治理能力大幅提升。自备案试点工作以来，宝安、光明两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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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涉电动车事故警情 4017宗，同比下降 9.5%；涉电动车盗窃警情

961 宗，同比下降 10.9%；涉电动车火灾警情 7 宗，已备案驾驶人实

现零伤亡。同时，通过推行带标识销售政策，硬性要求所有参与试点

的门店，禁止销售超标车，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销售市场行为，为超标

车退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 存在问题 

3.2.1 电动二轮车事故占比高，且事故风险呈现一定的上升态势 

1、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占比呈上升趋势 

2017 年至 2019 年，宝安区、光明区的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比重

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宝安区 2019 年涉电动二轮车的亡人事故数

占全区亡人事故总数的 50.6%，远高于 2017年的 39.2%。光明区 2019

年涉电动二轮车的亡人事故数占全区亡人事故总数的 52.9%，远高于

2017年的 30.8%。 

   

图 3-20 近三年宝安区、光明区涉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数量对比 

2、事故发生时间多集中在早、晚时段 

从宝安区的亡人事故数据来看，凌晨 3 点-5 点以及早 7 点-8 点

的电动二轮车事故最多，均超过 8起。午后时段（14点-15点）和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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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段（5点-6点）的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数则相对其他时段低。 

 
图 3-21 近三年宝安区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的时变特征 

其次，从宝安区的警情事故来看，早晚高峰时段以及中午时段的

电动二轮车警情事故绝对数达到峰值，其中以中午时段（12点-13点）

最高，达到 1579 起，表明宝安区的电动二轮车事故主要集中在上下

班前后。 

 
图 3-22 2017-2018年宝安区电动二轮车警情事故的时变特征 

从光明区的亡人事故数据来看，6 点-7 点、10 点-11 点、18 点

-19点以及 21点-22点的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发生频率最高，均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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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凌晨前后（0 点-2 点）、下午时段（11 点-16 点）以及夜间初期

（19点-21点）的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数则较其他时段低。 

 
图 3-23 近三年光明区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的时变特征 

与宝安区类似，光明区早、晚高峰时段的电动二轮车警情事故频

率最高，早高峰（7点-9点）和晚高峰（17点-19点）的小时事故强

度分别为 619 起/小时和 611 起/小时，远高于全天的平均小时强度

（408.8起/小时）。 

 

图 3-24 2017-2018年光明区电动二轮车警情事故的时变特征 

3、主干道事故高发特征明显 

宝安区近三年的涉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主要分布在主干道上，包

括宝安大道、107国道、松福大道、广田路、洲石路、锦程路、南环

路、福永大道和东环路。从警情事故数据来看，宝安区热点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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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且聚集性高，其中宝安大道和 107国道的警情事故绝对数最高。 

 

图 3-25 近三年宝安亡人事故点位    图 3-26 2017-18年宝安事故警情分布图 

光明区近三年的涉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共发生在 17 条道路上，

其中主干道根玉路、光侨路和松白路三年内均发生过 2起及以上亡人

事故，且沿松白路和公常路呈现带状集聚特征。从警情事故数据来看，

松白路、振明路、公常路和南光高速公路的电动二轮车警情事故均超

过 230起。 

         

图 3-27 近三年光明亡人事故点位    图 3-28 2017-18年光明事故警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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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动二轮车与货车碰撞事故、单方事故频发 

宝安区近三年的涉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中，与货车碰撞的频次最

多（57起），占比 47.1%。其次为与小型客车碰撞，占比高达 30.6%。

光明区近三年的涉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中，与货车碰撞的频次为 10

次，占比高达 38.5%，其中重型货车与电动二轮车碰撞事故有 7 起；

其次为与小型客车相撞，发生 6起。 

近三年宝安区、光明区电动二轮车单方事故的发生频次也相对较

高，其中宝安区 22 起、光明区 5 起，主要与路缘石、护栏、树木和

安全岛发生碰撞。 

 

 

图 3-29 近三年宝安区、光明区电动二轮车亡人事故相对方分布 

3.2.2 既有限行道路覆盖较广，居民出行需求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大范围的限行区域设置无法满足市民日常出行需求。我市目前既

有电动二轮车限行道路共 586条，以及其他 13个重点片区范围道路，

覆盖原特区内约 90%的主、次干道，原特区外全部中心城区道路。上

述限行区域恰为城市建设密集区域，人口和岗位相对集中。调查数据

显示，使用电动二轮车进行公交接驳的用户比例仅占总量的 3%，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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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二轮车的使用与公交之间的出行链关系较弱。 

对于发达片区而言，电动二轮车解决的是公交服务特征难以满足

复杂出行链的矛盾，在欠发达片区，电动二轮车解决的是出行难的矛

盾。大范围的禁行政策将对市民出行需求造成较大影响，据估计可能

影响的市民出行超过 640万人次（按照个体电动二轮车保有量 320万

辆，日均出行 2 次估算），远高于全市轨道客运量（2019 年日均 553

万人次）和地面公交客运量（2019年日均 551万人次）。 

    

图 3-30 宝安区、光明区现状电动二轮车限行路线图 

3.2.3 既有通行管理政策制约备案试点工作开展，市民接受度低 

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充分考虑市民对电动二轮车的实际出行需

求，我市电动二轮车试点备案工作有序推进，引导市民安全、有序、

规范出行。既有通行管理政策由于覆盖范围广，无法满足备案管理背

景下的市民日常出行服务需要。 

此外，在备案措施推进的同时，不少市民对电动二轮车禁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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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路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舆情反应较大。因此，建议尽

快调整优化通行管理政策，明确通行管理细则，消除市民疑虑，确保

备案登记电动二轮车“有路可走”，化解舆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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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策略 

4.1 总体思路 

本次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的总体思路为：以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为基本前提，结合道路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情况，考虑最

大程度满足辖区内部广大市民群众及民生服务行业电动二轮车备案

登记后的日常出行需求，充分征求相关管理部门、街道及市民公众意

见，明确电动二轮车禁行管理的对象、区域，有效防范和减少电动二

轮车违法行为和事故数量，进而加强电动二轮车安全管理工作，确保

管理政策的连续性。 

另外，政策实施过程中将结合道路非机动车道建设进度及交通管

理实际需求，对电动二轮车通行区域、时段进行动态精细化的调整和

优化，从而实现市民电动二轮车出行体验不断优化，市民群众日常出

行需求不断满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不断加强，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不

断降低的总体目标。 

4.1.1 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 

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以明确禁行对象以及禁行区域

为主，进而确定片区电动二轮车的道路通行管理对策措施及相关配套

保障措施。 

1、禁行对象的选取原则 

通行管理对象：本市范围内，市民日常通勤、接送等个人使用用

途类的电动二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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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豁免对象：对于本市范围内民生服务行业类，如从事医疗卫

生行业，邮政(含报刊投递)、快递、外卖，公共设施抢修，环卫清洁

等行业，以及运送桶装饮用水、瓶装燃气等单位所使用的电动二轮车，

经统一载物托架和车身颜色，纳入规范管理后，不受限制行驶措施限

制。 

具体的民生服务行业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与民生密切相关或者提

供公共服务的行业： 

 医疗卫生行业； 

 邮政、快递、报刊投递； 

 电力、供水、燃气、电信通讯等公共设施抢修； 

 环卫清洁； 

 外卖配送及瓶装燃气、桶装饮用水、鲜奶运送； 

 农贸（农批）市场商户销售和配送货物。 

另外，市公安交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会同市交通运输、工

业和信息化、商务、市场监督管理、邮政管理等相关部门对民生服务

行业范围进行动态优化调整，经市政府审定后发布。 

2、禁行区域/道路的选取原则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

条例》以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对于非

机动车道路通行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电动二轮车交通安全管理及备

案登记后市民群众的出行需求，确定电动二轮车限行道路的 4大主要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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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循法律规定原则 

国家、省、市层面相关法律及条例明确规定限制通行的高速公路

和城市快速路。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七条

“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

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

路”；《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六条“非机动车和行人不

得进入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以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罚条例》第九条“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进入高速公路、城

市快速干道的处五百元罚款”的相关规定，非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

路和城市快速路。 

（2）充分保障民生原则 

除高、快速路外，充分保障本市范围内民生服务行业类出行。如

从事医疗卫生行业，邮政(含报刊投递)、快递、外卖，公共设施抢修，

环卫清洁等行业，以及运送桶装饮用水、瓶装燃气等单位所使用的电

动二轮车，经统一载物托架和车身颜色、备案登记并悬挂蓝色标识（号

牌）后，除高、快速路外，不受限制行驶措施限制。 

（3）科学合理设置原则 

电动二轮车部分道路禁行应考虑充分保障市民通行需求，根据道

路非机动车道设施建设及通行条件实际情况，兼顾交通安全，充分征

求相关部门、街道及市民公众意见，科学合理设置。 

对于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薄弱的道路，具体结合对下列五项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因素的综合考虑，合理设置电动二轮车的通行管理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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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无独立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的隧道、立交、跨线桥路段。二是通

过对历史事故数据的分析研判，涉摩电亡人事故多发及事故警情高发

的道路。三是区域内部重型货车出行比重较高、机非混行较为严重的

货运基本通道路段。四是深圳机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特定区域。

五是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薄弱，从安全角度考虑、短期内不具备通行

条件的路段。 

最后，应充分保障市民出行的连续性及出行方式可转移性。电动

二轮车限行道路应具有可替代的出行道路，道路限行后，通过替代道

路或公交等其他出行方式替代等方式，可以一方面实现不影响电动二

轮车出行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可实现原出行需求向其他出行方式的合

理转移。 

（4）路口冲突适用原则 

限行道路与非限行道路相交路口，仍采取准许电动二轮车过街的

管理模式。对于部分限行道路与非限行道路相交的道路交叉口，为保

障市民的过街需求，准许电动二轮车在路口范围进行过街，但禁止电

动二轮车沿限行道路路段通行。 

 
图 4-1 电动二轮车限行、准行道路节点管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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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配套保障 

配合电动二轮车备案登记管理以及高风险道路限制通行管理，应

做好设施和管理等方面的配套保障。 

（1）设施保障。不断推进和完善非机动车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和

改造，持续改善电动二轮车的出行环境。一是要大力推进非机动车道

网络建设，保障电动二轮车出行连贯性。二是要持续推进无障碍设施

改造升级，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感和友好度。 

（2）管理保障。一是对于明确的限制通行路段应强化交通安全

管理，结合智慧二期 RFID 等路侧科技执法设施建设严格执法管控、

提升电动二轮车的执法效能，预防事故发生风险；同时对于隧道路段

且无合理替代出行路线的，建议加快完善跨区域公交线路和服务水平；

二是对于允许通行路段应加强电动二轮车备案登记以及戴头盔等通

行及驾驶行为的管理，提高准行路段电动二轮车的通行秩序和规范化

管理水平。 

4.1.2 通行管控模式 

结合电动二轮车出行及安全管理需求，实施精细化分级管控的模

式，共分为四个管控级别，具体如下： 

一级（全天禁止通行）：国家、省、市相关法律及条例明确规定

禁止通行道路，如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 

二级（全天限制通行）：亡人事故及事故警情高发的道路路段且

非机动车道设施条件薄弱、通行环境较差的道路；重型货车流量占比

高、机非混行严重且非机动车道设施条件较差的道路；缺乏独立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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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道设施的隧道、立交、跨线桥路段。 

三级（非高峰限制通行）：对于交通事故高风险路段且非机动车

道设施相对薄弱，但道路沿线有一定规模刚性出行需求的路段（如学

校、医院、住宅区、农批市场等），可考虑实施非高峰时段限制通行，

高峰时段准行的通行管理模式。 

四级（全天允许通行）：除上述禁止及限制通行以外的其他区域

和道路。 

 

图 4-2 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分级管控示意图 

4.2 技术路线 

结合上述电动二轮车限制通行管理的总体思路，提出试点区域电

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方案制定的总体技术实现路线。主要分现状调

研开展、总体思路确定、试点方案制定以及相关保障措施及建议提出

四个步骤开展。 

1、现状调研开展。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踏勘、调研座谈等方式，

重点开展包括片区电动二轮车出行特征及市民意愿调查、非机动车道

基础设施踏勘以及包括交警、交通、街道在内的相关部门调研三部分



42 

内容，充分摸清现状电动二轮车的出行需求及非机动车道设施建设及

规划的基本情况。 

2、总体思路确定。通过典型城市电动二轮车管理经验借鉴，结

合深圳备案登记管理工作推进及道路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明确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管控模式和实现路径。 

3、试点方案制定。根据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

首先确定管控道路及路段，其次结合市民电动二轮车出行需求及片区

道路非机动车道建设现状，确定片区电动二轮车限制通行分级管控试

点方案，并结合相关管理部门及市民和专家意见进行优化完善，形成

宝安、光明去电动二轮车道路通行管理方案。 

4、相关保障措施及建议提出。为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电动二轮车

安全管理，切实预防交通事故风险，配套电动二轮车试点道路限制通

行管理方案实施，分别就相关政策支撑、道路基础设施完善、宣传引

导、科技执法赋能以及公交服务提升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及建议。

现状调研

总体思路

出行特征及市民意愿调查

保障措施及相关建议

试点方案

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踏勘

相关管理部门调研

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管控
模式、技术路线

经验借鉴

· 管控对象选取原则

· 管控道路选取原则

· 管控时段选取原则

相关管理部
门征求意见

管控道路确定

分级管控方案制定
（四级管控）

政策、设施、宣传、执法、
服务等方面保障及建议

方案优化

出行需求

设施条件

· 法律条例规定

· 事故及警情数据分析

· 货运通道识别

· 基础设施及出行需求

道路选取原则

 

图 4-3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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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试点方案 

5.1 宝安区试点方案 

5.1.1 确定管控道路 

1、梳理高、快速路及隧道路段 

宝安区管辖范围内共有高快速路 5条，包括广深沿江高速、广深

高速、南光高速、机荷高速和机场南路。隧道 5条，包括凤凰山隧道、

虎背山隧道、麒麟山隧道、大眼山隧道及宝安大道机场下穿通道段。 

2、识别货运通道 

根据全市基本货运通道数据、物流园区分布以及相关部门反馈资

料，共识别出广深沿江大道、广深高速、机荷高速、南光高速、107

国道、金湾大道、宝源路、西乡大道、前进二路、机场南路辅道、空

港一道、机场支一道、领航二路、领航三路、领航四路、凯城二路、

航站二路、航站四路、机场道、兴围路、洲石路、科坑大道、松白路、

福洲大道、福园一路、福园二路、永和路、福永工业二路、大洋路、

凤塘大道、南环路、创新路、松福大道、西环路、新和大道、沙松路、

松瑞路、广田路、象山大道、松岗大道、芙蓉路、芙蓉大道、新玉路、

航城大道、北环路、金港大道共 46 条基本货运通道，以及宝运达物

流、机场航空、兴鸿基、鸿通物流城、恒胜亿物流、石岩物流园、运

辉物流等物流园区，具体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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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宝安区基本货运通道及主要物流园区分布 

3、识别事故高发路段 

以 2017-2019年道路交通事故数据为基础，识别出三年内发生过

涉及电动二轮车的交通亡人事故路段共 57 条，其中宝安大道、107

国道、松福大道、洲石路、福永大道、东环路、广田路、锦程路、南

环路、宝石东路、宝石路、创新路、福凤路、立业路、松明大道、松

瑞路、象山大道、新安六路、新和大道、新沙路均发生三年两起及以

上亡人事故，具体点位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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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2017-19年宝安区涉电动二轮车交通亡人事故空间分布 

以 2018 年事故警情数据为基础，识别出电动二轮车警情高发片

区共 5个，分别为宝安中心区、福永片区、石岩上屋片区、凤凰、塘

尾片区，松岗东方片区，均高于全区电动二轮车平均警情强度，警情

热点分布如下： 

 

图 5-3 2018年宝安区电动二轮车警情高发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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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高风险道路 

将隧道、立交、跨线桥路段、事故高发路段均定义为电动二轮车

出行高风险路段，删去重复路段，确认宝安区电动二轮车交通高风险

路段共 83条，分布如下： 

 

图 5-4 宝安区电动二轮车高风险路段 

表 5-1 宝安区电动二轮车高风险路段分布表 

 

5、高风险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 

序号 道路名称 序号 道路名称 序号 道路名称 序号 道路名称 序号 道路名称 序号 道路名称

1 宝安大道 15 福洲大道 29 宝源路 43 创新路 57 石岩北环路 71 航站四路

2 107国道 16 岗胜路 30 西乡大道 44 帝堂路 58 松白路 72 兴围路

3 松福大道 17 工业大道 31 前进二路 45 福凤路 59 塘坑路 73 科坑大道

4 洲石路 18 洪田路 32 机场南路辅道 46 立业路 60 塘头大道 74 福园一路

5 福永大道 19 机场道 33 空港一道 47 松明大道 61 田园路 75 福园二路

6 东环路 20 建兴二路 34 机场支一道 48 松瑞路 62 外环路 76 福永工业二路

7 广田路 21 空港一道 35 领航二路 49 象山大道 63 万里路 77 凤塘大道

8 锦程路 22 龙王庙路 36 领航三路 50 新安六路 64 新安四路 78 西环路

9 南环路 23 排北路 37 领航四路 51 新和大道 65 新安一路 79 沙松路

10 宝石东路 24 前进一路 38 凯城二路 52 新沙路 66 新玉路 80 松岗大道

11 宝石路 25 桥和路 39 航站二路 53 宝民二路 67 兴华一路 81 芙蓉路

12 宝源南路 26 兴业西路 40 芙蓉大道 54 大洋路 68 永通路 82 福安路

13 北环路 27 永福路 41 航城大道 55 翻身路 69 裕安一路 83 金湾大道

14 碧湾路 28 永和路 42 金港大道 56 凤凰大道 70 中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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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识别出的高风险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分

为独立非机动车道、人非共享（标线隔离）、人非共享（标志牌）、无

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共四类。基于交通安全风险控制，将人非共享（标

志牌）、无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两种类型定义为非机动车道设施不完

善的路段。 

 

图 5-5 宝安区电动二轮车高风险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设置情况 

6、确定限行道路 

在高风险路段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调查情况，筛选出高风险、且

非机动车道设施不完善的路段共 14条，即 107国道（不含辅道）、留

仙二路、留仙三路、前进一路、金港大道、宝石公路（不含辅道）、

福洲大道（福凤路-洲石路段）、石岩外环路、黄埔路、南环路（宝安

大道-锦程路段）、锦程路、芙蓉路、松岗大道、松福大道（宝安大道

以东段）。立交及跨线桥路段 18条，即创业立交、西乡立交、凤凰立

交、南环立交、沙井立交、新桥立交、芙蓉立交、福洲立交、洲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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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塘下涌立交、新安二路-107 国道跨线段、新安五路-107 国道跨

线段、固戍一路-107 国道跨线段、东方大道-107 国道跨线段、洲石

路-107 国道跨线段、宝石路-松白路跨线段、宝安大道-机场下穿通

道段、宝安大道东宝河桥段。同时，考虑到部分区域具有城市标志意

义和特殊管理需求，建议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深圳机场实施片区电

动二轮车禁行管理，具体包括南环路（含）-滨江大道（含）-福园二

路（不含）-重庆路（含）围合区域内的全部道路和路段，以及深圳

机场周边道路，即机场道、领航高架桥（含离港平台）、领航一路、

领航二路、领航三路、领航四路、领航五路、领航六路、领航七路、

领航八路、空港一道、空港二道、空港三道、空港五道、空港六道、

空港七道、空港八道、空港九道、宝源路（机场段）、新港务码头大

道。 

综合考虑上述道路及道路范围，建议对宝安区实施“32 条道路

+2 个片区”的电动二轮车禁行管理思路，具体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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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宝安区电动二轮车限行路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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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制定分级管控方案 

结合电动二轮车通行管控模式，设置高、快速路为电动二轮车禁

行区，对已识别出的高风险、且非机动车道设施不完善的路段，设置

为电动二轮车全天禁行区，具体如下。 

表 5-2 宝安区电动二轮车分级管控方案 

序号 道路/片区名称 具体路段 道路等级 禁、限行管控模式 

1 广深沿江高速 

宝安段 高速路 一级：全天、全路段

禁止通行 

2 广深高速 

3 南光高速 

4 机荷高速 

5 机场南路 全段 快速路 

6 107 国道 不含辅道 

城市道路 

二级：全天禁止通

行，每半年动态调整

一次 

7 留仙二路 全段 

8 留仙三路 全段 

9 前进一路 全段 

10 金港大道 全段 

11 宝石公路 不含辅道 

12 福洲大道 福凤路-洲石路段 

13 石岩外环路 全段 

14 黄埔路 全段 

15 南环路 宝安大道-锦程路段 

16 锦程路 全段 

17 芙蓉路 全段 

18 松岗大道 全段 

19 松福大道 宝安大道以东段 

20 创业立交 

具体范围以分、合流点

为准 

21 西乡立交 

22 凤凰立交 

23 南环立交 

24 沙井立交 

25 新桥立交 

26 芙蓉立交 

27 福洲立交 

28 洲石立交 

29 塘下涌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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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片区名称 具体路段 道路等级 禁、限行管控模式 

30 
新安二路-107国

道跨线段 

31 
新安五路-107国

道跨线段 

32 
固戍一路-107国

道跨线段 

33 
东方大道-107国

道跨线段 

34 
洲石路-107国道

跨线段 

35 
宝石路-松白路跨

线段 

36 
宝安大道-机场下

穿通道段 

37 
宝安大道东宝河

桥段 

38 
国际会展中心片

区 

南环路（含）-滨江大

道（含）-福园二路（不

含）-重庆路（含）围

合区域内的全部路段 

/ 

39 深圳机场片区 

机场道、领航高架桥

（含离港平台）、领航

一路、领航二路、领航

三路、领航四路、领航

五路、领航六路、领航

七路、领航八路、空港

一道、空港二道、空港

三道、空港五道、空港

六道、空港七道、空港

八道、空港九道、宝源

路（机场段）、新港务

码头大道 

5.1.3 替代路线 

针对禁行道路，可采取下列替代路线出行： 

1. 107国道（深圳段）：建议选择 107辅路或宝安大道辅路出行，若

无辅路，建议选择与 107 国道平行的道路出行，如宝民一路。机

场立交段因没有辅道，大约有 1.7 公里限行，建议通过机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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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通道绕行至宝安大道。 

2. 松福大道（宝安大道以东段）：建议在松福大道-宝安大道检查路

口处绕行至沙江路（立交下）。 

3. 留仙二路：建议从上川路绕行至留仙一路，抵达洪浪北二路和隆

昌路。 

4. 留仙三路：建议从创业一路绕行至留仙一路，抵达洪浪北二路和

隆昌路。 

5. 前进一路：建议从新安四路辅路绕行至建安一路或公园路。 

6. 金港大道：金港大道目前为大铲湾码头主要疏港通道，货车、泥

头车通行流量大，不建议骑行电动二轮车前往。 

7. 黄埔路：建议从沙井东环路绕行至南浦路或满寿路，抵达 107 国

道辅路。 

8. 南环路（沙井段）：建议通过松福大道绕行至沙中路，抵达宝安大

道。 

9. 锦程路：建议通过沙井北环路绕行至松福大道，抵达沙福路。 

10.松岗大道：建议通过松白路（宝安段）绕行至 107国道辅路。 

11.芙蓉路：建议换乘公交 780路、m260路、655路、b977路、m333

路。 

12.石岩外环路：换乘 m257路、高峰专线 145路、b986路。 

13.宝石公路（石岩段）：宝石公路辅道，或者换乘 m395、m379、高

峰专线 107路。 

14.福洲大道（福凤路-洲石路）：因凤凰山隧道无非机动车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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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骑行，因此建议换乘公交 m310路、m472路。 

15.创业立交：建议通过创业一路辅路（立交下）绕行至创业人行天

桥，抵达创业二路辅路。 

16.西乡立交：建议通过西乡大道辅路（立交下）绕行至西乡人行天

桥，抵达西乡大道辅路。 

17.凤凰立交：建议通过凤塘大道辅路（立交下）绕行至凤凰立交人

行天桥，抵达凤塘大道辅路。 

18.南环立交：建议通过南环立交辅路（立交下）绕行至南环立交人

行天桥，抵达南环立交辅路。 

19.沙井立交：建议从新沙路辅路（立交下）绕行至沙井立交人行天

桥，抵达新沙路辅路。 

20.新桥立交：交易从北环路辅路（立交下）绕行至新桥立交人行天

桥，抵达北环路辅路。 

21.芙蓉立交：建议通过芙蓉路辅路（立交下）绕行至芙蓉立交人行

天桥，抵达芙蓉路辅路。 

22.福洲立交：由于福洲大道（凤凰山隧道段）限行，无绕行路线，

因此建议换乘公交 m310路、m472路。 

23.洲石立交：建议从洲石路辅路（立交下）绕行至洲石立交人行天

桥，抵达洲石路辅路。 

24.塘下涌立交：建议从宝安大道辅道（立交下）绕行至塘下涌立交

人行天桥，抵达宝安大道辅道和广田路。 

25.新安二路-107国道跨线段：建议从新安二路辅路（立交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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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人行天桥，抵达新安二路辅路。 

26.新安五路-107国道跨线段：建议通过新安五路辅路（立交下）绕

行至新安五路人行天桥，抵达新安五路辅路。 

27.固戍一路-107国道跨线段：建议通过固戍一路辅路（立交下）绕

行至固戍人行天桥，抵达 107国道辅路。 

28.东方大道-107国道跨线段：建议从 107国道辅路（立交下）通过

东方人行天桥，抵达 107国道辅路。 

29.洲石路-107国道跨线段：建议从洲石路辅路（立交下）绕行至鹤

洲人行天桥，抵达 107国道辅路。 

30.宝石路-松白路跨线段：建议从松白路辅路（立交下）经过信号交

叉口，穿过宝石路。 

31.宝安大道（机场下穿通道段）：建议选择宝安大道辅道骑行。 

32.宝安大道（东宝河桥）：由于塘下涌立交限行，无绕行路线，建议

换乘公交 m291路、m513路。 

33.国际会展中心片区（南环路（含）-滨江大道（含）-福园二路（不

含）-重庆路（含）围合区域）：建议换乘公共交通或地铁接驳车

辆。 

34.机场道、机场南路（含鹤州广场）、领航高架桥（含离港平台）、

领航一路、领航二路、领航三路、领航四路、领航五路、领航六

路、领航七路、领航八路、空港一道、空港二道、空港三道、空

港五道、空港六道、空港七道、空港八道、空港九道、新港务码

头大道、宝源路（机场段）：建议换乘公共交通或机场接驳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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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光明区试点方案 

5.2.1 确定管控道路 

1、梳理高、快速路及隧道路段 

光明区管辖范围内共有高快速路 2 条，即南光高速、龙大高速；

隧道路段 2条，包括大眼山隧道和求水顶隧道。 

2、识别货运通道 

根据全市基本货运通道数据、物流园区分布以及相关部门反馈资

料，共识别出南光高速、龙大高速、松白路、根玉路、新玉路、水库

路、公常路、光侨路、观光路七条主要货运通道以及田寮物流园，分

布如下： 

 

图 5-7 光明区基本货运通道及物流园区分布 

3、识别事故高发路段 

以 2017-2019年道路交通事故数据为基础，识别出三年内发生过



56 

涉及电动二轮车的交通亡人事故路段共 17条，其中松白路、光侨路、

根玉路均发生三年两起及以上事故，点位分布如下： 

 

图 5-8 2017-19年光明区电动二轮车交通亡人事故空间分布 

以 2018 年事故警情数据为基础，识别出电动二轮车警情高发路

段共 4条，分别为长春中路、松白路（振明路-红花中路路段）、松白

路（南环-莲塘工业区）、南环大道（公常路-松白路)，均高于全市路

段平均警情强度，警情热点分布如下： 

 

图 5-9 2018年光明区电动二轮车警情高发路段分布 

4、确定高风险道路 

将隧道、立交、跨线桥路段、事故高发路段均定义为电动二轮车

序

号 
道路名称 

数

量 

序

号 
道路名称 

数

量 

1 松白路 6 10 富利路 1 

2 光侨路 4 11 将富路 1 

3 根玉路 2 12 公常路 1 

4 下村路 1 13 松福大道 1 

5 东明大道 1 14 河提路 1 

6 光明大道 1 15 洲石玉支线 1 

7 公明北环大道 1 16 红银路 1 

8 华裕路 1 17 观光路 1 

9 周家大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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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高风险路段，汇总上述分析道路，删去重复路段，确认光明区电

动二轮车交通高风险路段共 23条，分布如下： 

  

图 5-10 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高风险路段 

5、高风险路段的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 

对已识别出的高风险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分

为独立非机动车道、人非共享（标线隔离）、人非共享（标志牌）、无

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共四类。基于交通安全风险控制，将人非共享（标

志牌）、无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两种类型定义为非机动车道设施不完

善的路段。 

序号 路名 序号 路名 

1 松白路 13 北环大道 

2 光侨路 14 观光路 

3 根玉路 15 光明大道 

4 东明大道 16 富利路 

5 华裕路 17 下村路 

6 周家大道 18 长春中路 

7 公常路 19 南环大道 

8 松福大道 20 新玉路 

9 将富路 21 水库路 

10 河堤路 22 大眼山隧道 

11 洲石玉支路 23 求水顶隧道 

12 红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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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高风险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设置情况 

6、确定限行道路 

在高风险路段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调查，筛选出高风险、且非机

动车道设施不完善的路段 3条、隧道路段 2条、立交 1个、跨线桥 1

个，即公常路、根玉路、洲石玉支线、东长路（大眼山隧道段）、明

浪路（求水顶隧道段）、松白路（光侨立交段）、光明大道（光明大道

-松白路跨线桥段）。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公常路（光侨路-黄江段）中楼村往返黄江

电动二轮车需求大，且无绕行线路和公交线路替代，道路南侧有波形

护栏隔出约 1.5m 宽机非共板型非机动车道。考虑到居民实际需求，

建议不限行，引导市民使用南侧非机动车道，同时加强工地出入口交

织区管理。 

根玉路（洲石玉支线-公明西环大道）路侧工厂、工业园区多，

电动二轮车上下班通行需求旺盛。考虑到工人通勤和工厂利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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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行，引导市民使用辅道和非机动车道通行，加强非机动车道占道

行为执法力度，同时早晚高峰时期加强巡逻力度，在周边厂区集中开

展电动二轮车安全骑行宣传教育活动。 

松福大道光明段，即公明田园路-公明北环大道段，电动二轮车

流量小，全长仅 700米，建议限行，与宝安段限行政策保持一致。 

最终确定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限行道路为洲石玉支线、松福大道、

东长路（长圳路-御康华庭路口）、明浪路（观光路-禾槎涧大桥）、光

侨立交、光明大道-松白路跨线段。 

 

图 5-12 光明区电动二轮车限行路段分布图 

5.2.2 制定分级管控方案 

结合电动二轮车通行管控模式，设置高、快速路为电动二轮车禁

行区，对已识别出的高风险、且非机动车道设施不完善的路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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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动二轮车全天禁行区。 

表 5-3 光明区电动二轮车分级管控方案 

序号 道路名称 具体路段 道路等级 禁、限行管控模式 

1 南光高速 
光明段 高速路 

一级：全天、全路段禁止通

行 2 龙大高速 

3 洲石玉支线 石岩湖路-根玉路 

城市道路 
二级：全天禁止通行，每半

年动态调整一次 

4 东长路 
长圳路-御康华庭

路口 

5 明浪路 
观光路-禾槎涧大

桥 

6 松福大道 光明段 

7 光侨立交 具体范围以分、合

流点为准 8 光明大道跨线桥 

5.2.3 替代路线 

针对光明区禁行道路，可采取下列替代路线出行： 

1. 洲石玉支线：由于此段为公路，无非机动车道，不适宜骑行且无

可替代道路，因此建议换乘 m250路。 

2. 松福大道：建议从公明田园路绕行至薯田埔路，通过公明西环大

道抵达公明北环大道。 

3. 东长路（长圳路-御康华庭路口）：由于此段为隧道段，因此建议

换乘公交 316路、e18路、m336路。 

4. 明浪路（观光路-禾槎涧大桥）：隧道段，目前无公交线路，建议

在大浪时尚小镇公交总站增加新的公交接驳线路）。 

5. 光侨立交：交易选择松白路辅路（立交下）通行。 

6. 光明大道-松白路跨线段：建议选择光明大道辅路（立交下）通行。 

5.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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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道路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情况，考虑最大程度满足

广大市民群众及民生服务行业电动二轮车出行需求，兼顾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基本要求，对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政策作出优化调整，与上一

轮电动二轮车限行管理道路范围相比，本次试点方案大大减少了管控

道路数量。 

除高、快速路之外，宝安区禁行方案包括 14条道路、2个片区、

18 座立交及跨线桥，与原限行道路（深公交规〔2019〕3 号）相比，

共减少了 153 条、降幅达 92%。光明区禁行方案仅包括 4 条道路、2

座立交及跨线桥，与原限行道路（深公交规〔2019〕3号）相比，共

减少了 36条、降幅达 86%。 

   

图 5-13 宝安区电动二轮车禁行道路调整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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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光明区电动二轮车禁行道路调整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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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建议 

6.1 交通安全风险防范建议 

6.1.1 推进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基本通行权 

结合宝安、光明区现状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对未来非机动车道

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明确连续的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完善相关隔离设施。根据道

路断面实际情况，对断面空间可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建议采

用沥青铺装的方式明确非机动车道；对无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条件的

道路，根据人行道情况，通过标线隔离方式，确定人非共板型非机动

车道。同时，可视情况设置绿化隔离、隔离护栏等，确保机非、人非

分离，保障通行安全。 

2、保障非机动车道基本宽度，满足非机动车通行需求。根据《城

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中“一条自行车道宽度应至少

为 1m”的规定，结合深圳市道路交通设施实际及国内外经验，建议

非机动车道宽度至少 1.5m。 

3、允许非机动车过街的路口，完善无障碍设施和过街设施。非

限行道路与非限行道路相交路口、限行道路与非限行道路相交路口，

均允许非机动车过街。此类路口人行道与路面衔接处应根据规范要求

建设，确保出入口坡度的平顺性及设施的连续性。同时，借鉴国内外

有关做法，在非机动车过街流量较大的路口，设置非机动车过街等待

区及人、非分离式过街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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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无障碍设计示例 

  

图 6-2 人非分离式过街斑马线 图 6-3 波特兰非机动车通行空间设计 

4、及时消除非机动车道空间范围内的违法占道。加大对占用非

机动车道进行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及时清除非机

动车道空间范围内的各类障碍物。 

6.1.2 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引导市民转变日常出行方式 

原特区内外公共交通发展不均衡现象将持续存在。现状轨道站点

800 米人口岗位覆盖率，原特区内为 74%，原特区外为 20%；至 2024

年轨道四期调整建设完成后，轨道站点 800米人口岗位覆盖率原特区

内为 80%，原特区外为 43%，仍存在近一倍的差距。 



65 

 

图 6-4 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分布图 

1、优化各级公交线网。结合现状公交线网走廊分布及特点，由

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精准投放服务跨街道的公交线路、支线公交及社

区微巴，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2、增加通勤接驳车辆。根据调查，宝安区约 34.5%的电动二轮

车出行为通勤交通，光明区为 40%，建议在主要工业园区、厂区和居

住区增设定点定时通勤接驳车辆，合理规划路线，满足员工上下班通

勤需求。 

3、完善校车服务。根据调查统计，宝安区接送小孩上下学的电

动二轮车出行比例为 17.9%，光明区为 13.3%。建议一是完善校巴线

路，将部分电动二轮车的接送需求转由校巴替代，提高学生出行的安

全性。二是加强安全路线设计，强化校车路线及学生通勤主要道路的

设施安全水平。三是依托“家校警”加强对校车通行安全的执法管理。 

6.2 限行政策实施保障建议 

6.2.1 加快备案登记工作进程，提供通行管理有力抓手 

加快电动二轮车备案登记试点推广。前期，宝安区新安街道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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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光明区光明街道白花社区分阶段开展电动二轮车备案试点工作。

为更好实现对电动二轮车有效管理，提升全市整体交通安全水平，建

议逐步推动全市其他各区、各街道电动二轮车备案登记工作，实现我

市电动二轮车全部上牌纳管。 

探索电动二轮车记分管理。市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参照机动车驾驶

证记分管理模式，对电动二轮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累积记分达到相应分值，

驾驶人应当接受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 

6.2.2 加强社会舆论宣传，树立安全、有序的出行理念 

1、加强备案时线下学习。社区可以借助电动二轮车备案登记契

机，通过固定宣传和利用“大篷车”流动宣传等方式，以观看交通安

全视频、“交通安全第一课”平台等方式进行交通文明学习，提升交

通安全意识水平。同时，应强化对居民购买使用符合新国标的电动二

轮车的宣传力度，倡导带牌销售。 

  

图 6-5 光明新湖街道新羌社区电动二轮车安全学习点 

2、加强厂区定点宣传教育。为加强厂区电动二轮车通勤者的交

通安全意识，建议市交警局、交安办、街道、社区等多部门联合行动，

基于 2019 年深圳市道路交通死亡事故分析，以“禁止醉酒驾驶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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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车”、“戴头盔、载一人、靠右走”、“远离货车盲区”为主题开展

定点专项宣传。 

  

图 6-6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3、强化学校周边佩戴头盔检查劝导。在中小学校周边道路上下

学高峰期开展交通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接送学生时家长及学生佩戴头

盔情况，宣贯关于“安全骑行电动二轮车”、“戴头盔、不违规载人”

等安全教育内容。对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及逆行等违法行为者，现场抄

写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图 6-7 学校周边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6.2.3 设置清晰、醒目的禁行标志，明确禁行区域边界 

深圳现阶段人非混行严重，为避免人非混行风险，根据电动二轮

车限行方案，在电动二轮车禁行道路，应设置相关指引提示标志。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规

范要求，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的道路，应设置禁止各

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标志，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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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标志的设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应设置在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道路入口处的明显

位置，并可根据需要重复设置； 

 在某一区域内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时，应在进入

该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行范围内可重复设置。 

  

图 6-8 禁止电动二轮车进入标志示例 

6.2.4 利用科技执法设施，精准识别电动二轮车违法行为 

基于 RFID 无线射频技术的电动二轮车智能管控系统，以电动二

轮车电子号牌为核心，通过在核发的电动二轮车号牌中嵌入智能管理

RFID芯片，同时在主要限行道路信号控制路口增设 RFID识别传感器，

依托交通违法抓拍系统，对电动二轮车逆行、超速、上禁行道路行驶、

冲红灯等违法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并将电动二轮车车辆动态信息自动

上传至后台系统。 

    

图 6-9 RFID设施原理图         图 6-10 光明区执法设施新建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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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适应居民通勤需求，探索实施分时段管控方案 

根据问卷调查，大多数居民使用电动二轮车出行时间为 7 点-9

点、17点-19点，其中早高峰电动二轮车出行占全天电动二轮车出行

比例高达 37%-42%，而宝安区早晚高峰时段总出行人数占比（72%）

略高于光明区（60%），呈明显的高峰分布趋势。因此，实行分时管控

可以实现限行政策效益最大化，根据通行管控模式，建议后续对宝安、

光明区可考虑选取部分道路进行分时管控方案试点。 

 

  



70 

附件 1  电动二轮车出行需求和通行管理意愿调查问卷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您好！为有效预防和遏制电动二轮车交通事故，强化电动二轮车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拟对我市电动二轮车限行区域和限行时间作出调整，

特此开展电动二轮车出行需求和通行管理意愿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匿名进行，所获信息将严

格保密，非常感谢您花宝贵时间参与此项调查。 

1. 您所居住的区：                  街道：                   社区：               

2. 您平时骑电动二轮车出行的时段（多选）： 

□早高峰 7点至 9点      □晚高峰 17点至 19点      □夜间时段 19点-24点       

□其余时段     □不确定 

3. 您平时骑电动二轮车出行的频率： 

□平均一天多次      □平均一天一次      □平均两至三天一次      

 □平均一周一次      □少于一周一次 

4. 您平时骑电动二轮车出行的目的（多选）： 

□民生行业（快递、外卖、公共设施抢修、环卫等）          □上下班通勤            

□文娱、社交活动      □日常办事（医院、银行、邮政等）       □购物、买菜        

□接送小孩            □公交或地铁接驳 

5. 您每趟骑电动二轮车出行的平均时长： 

□少于 5分钟      □5-10分钟      □10-20分钟      □20-30分钟       

□30-40分钟       □多于 40分钟 

6. 您平时骑电动二轮车出行的道路设施情况多数是（多选）： 

□有非机动车道（标线或独立非机动车道）     □没有非机动车道，但有人行道      

□没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7. 随着地铁站点的逐步开通，您是否考虑骑行电动二轮车至地铁站换乘轨道交通？ 

□我经常骑行电动二轮车换乘地铁               □我不需要骑行电动二轮车换乘地铁 

□如果有新站点开通，我会考虑骑行电动二轮车换乘地铁                □不确定 

8. 2019 年我市涉电动二轮车交通事故共造成 94 人死亡，占全部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

35.6%，出于安全考虑，您是否支持在部分安全风险较大、道路基础设施不完善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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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政策？ 

□非常不支持    □不支持    □中立    □支持    □非常支持 

9. 在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出行需求的前提下，您是否支持在部分道路实行分时段电动二

轮车通行管理政策？ 

 □非常不支持    □不支持    □中立    □支持    □非常支持 

10. 如果部分道路实施电动二轮车通行管理政策，您能够接受因绕行而增加的骑行时间是： 

 □0-5分钟    □5-10分钟    □10-15分钟    □大于 15分钟    □无法接受 

11. 请您结合自身出行需求和骑行习惯，填写您认为不应设置限行条件的道路名称：（高、

快速路不计入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请您结合平时电动二轮车出行体验，填写您认为亟需完善非机动车道设施的道路名称：

（高、快速路不计入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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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宝安区、光明区主要道路断面电动二轮车流量 

1、宝安区 

道路

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序

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断面流量分

布 

(1h) 

1 宝安大道 

1 金海路口 312  

2 机场南路 390  

3 松明大道 936  

4 福永大道 1224  

2 广深公路 

5 新桥派出所 708  

6 广深路税务局门口 798  

7 广深-东方交界处 864  

8 107 国道 984  

9 高新区广深高速桥 552  

3 松福大道 

10 蚝乡路 834  

11 松福大道派出所 1086  

12 新沙路 1032  

13 广进路 240  

4 洲石公路 

14 料坑新村 2052  

15 石岩物流园 816  

16 宝石南路 534  

5 广田路 
17 众福路 366  

18 朝阳路 474  

6 松白路 
19 方正科技园 1782  

20 东源人行天桥 1182  

7 福永大道 21 107国道福永大道 900  

8 锦程路 22 蚝乡路 456  

9 南环路 23 沙井 972  

10 宝石路 25 特来电充电站 2046  

11 帝堂路 26 沙三路 648  

12 东环路 27 新沙路 924  

13 凤塘大道 
28 宝安大道 648  

29 中心路 1020  

14 福凤路 30 福永大道 468  

15 立业路 32 立业路 660  

16 石观路 
33 恒安和加油站 1398  

34 水田社区天桥路段 600  

17 松明大道 
35 松瑞路 846  

36 139号路口 864  

18 松瑞路 37 沿河南路 1326  

19 象山大道 38 正大安厂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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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序

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断面流量分

布 

(1h) 

20 新和大道 39 广田路 288  

21 新沙路(沙井) 
40 松福大道 1092  

41 沙井路 852  

22 裕安一路 42 晶城百货 828  

23 宝民二路 43 西乡立交宝民二路北 852  

24 宝农一巷 44 五巷市场 294  

25 宝石东路 45 官田花园路段 970  

26 宝源南路 46 新湖学校路段 1890  

27 北环路 47 宝石东路 570  

28 碧湾路 48 宝安大道 534  

29 创业一路 49 宏发领域 450  

30 大洋路 50 福瑞路 540  

31 东方大道 51 大田洋 750  

32 翻身路 52 海乐社区路段 1104  

33 凤凰山大道 53 凤凰山东区 636  

35 凤凰中心街 55 凤凰天桥公交站 648  

36 福安路 56 塘新路 720  

37 福园一路 57 建安路 438  

38 福洲大道 58 信联商业中心 660  

39 岗胜路 59 岗头路 1218  

40 共和工业大道 60 红苹果商店 348  

42 航城大道 62 宝安大道 870  

43 洪田路 63 洪田众百货 426  

44 华美路 64 田园路 390  

45 机场南路辅道 65 国道转机场南 600  

46 将军路 66 教育北路 840  

47 坑尾塘一路 67 洪田坑尾路 810  

48 空港一道 68 空港大道 72  

49 荔园路 69 永福路 900  

51 前进一路 71 新安二路 582  

52 石岩北环路 72 思沃德有限公司路段 138  

53 塘坑路 73 羊台山路 726  

54 田心大道 74 宝石东路 1146  

55 新安二路 75 宝民一路 408  

56 新安六路 76 宝源南路 1080  

57 新安四路 77 黄金台小区路段 966  

58 新安一路 78 宝安大道 702  

59 新二庄村路 79 安能物流园门口 528  

60 新发东路 80 惠丰百货 456  

61 新桥立交 81 107 新桥立交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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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断面流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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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玉路 82 石岩交界 192  

63 兴华一路 83 宝安大道 390  

64 兴业西路 84 万里路 720  

65 永福路 85 和平路 282  

66 永和路 86 建安路 816  

67 中心路 87 北环路 624  

2、光明区 

道路

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

序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断面流量分布（1h） 

1 松白路 

1 松白路-长春路 558 

2 松白路高级中学 474 

3 粤空工业园路口 1200 

2 光侨路 

4 光侨路-东红路 312 

5 光侨路什盛华科技园 348 

6 光侨路-华夏路 462 

3 根玉路 
7 根玉路宏发工业路口 504 

8 根玉路石围路口 204 

4 河堤路 
9 河堤路莲塘工业区 570 

10 河堤路-上村 594 

5 振兴路 
11 振兴路-中鹏工业区 912 

12 振兴路-中国银行路口 1248 

6 田寮路 13 田寮路-松白路 510 

7 将富路 14 大围村口将富路 714 

8 东明大道 15 东明大道-高新西路 228 

9 东长路 16 长风路-东长路 264 

10 水贝路 17 水贝路-下村小学旁 672 

11 光明大道 18 光明大道-华夏路 342 

12 周家大道 19 周家大道沙河工业区 528 

13 华裕路 20 华裕路-周家大道 396 

14 观光路 21 观光路-龙大高速 264 

 

 


